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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4〕1385 号

申请人：杨成富，男，汉族，1985 年 7 月 21 日出生，住

址：重庆市黔江区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海珠区振南超市店，经营场所：广州市

海珠区土华路 48 号自编之一 16 铺。

经营者：吕振南。

委托代理人：李某，男，该单位员工。

申请人杨成富与被申请人广州市海珠区振南超市店关于经

济补偿的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。

申请人杨成富到庭参加庭审。被申请人经本委依法通知后无正

当理由未到庭，本委依法作缺席审理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4 年 1 月 2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裁

请求：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35400 元。

被申请人未提交答辩意见及证据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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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申请人主张其于 2022 年 9 月 2 日入职，其通过被申请人经

营者吕振南招聘进入阳光百货超市总部工作，其工作内容系负

责阳光百货超市 12 家门店的蔬菜部门的运营，其属于总部人

员，因总部设立在被申请人楼上且未注册登记，而被申请人属

于董事长吕振南开设的其中一家分店之一，故将被申请人作为

本案主体。申请人另主张其工作由总监熊某管理，由人事经理

李某通过个人账户向其发放每月工资，上述两名人员均在同一

个工作群内，被申请人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及缴纳社会保险费、

住房公积金，其最后工作至 2023 年 12 月 19 日，因熊某打电话

告知其当天结算完工资后离职，其后再致电吕振南询问被辞退

的原因，对方告知因其工作不积极而解除劳动关系。申请人提

供的载有“阳光百货超市”抬头的考勤记录、“阳光百货连锁管

理群”微信聊天群聊截图、“阳光百货敦和店工作群”微信聊天

群聊截图、“石溪第二波生鲜特价活动群”微信聊天群聊截图、

“官塘海报对接群”微信聊天群聊截图及李某微信及支付宝转

账记录拟证明上述事实，其中“阳光百货连锁管理群”微信群

信息载有吕某某、吕振南、李某、喻某某等人的微信名头像。

本委认为，首先，劳动关系系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形成的

具有人身依附性的法律关系，其中表现为：主观上，劳动者与

用人单位之间存在用工合意；客观上，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管

理下提供劳动，从事用人单位的相关经营活动，用人单位在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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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础上获取剩余价值，继而按约定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。具体

到本案，根据申请人当庭陈述可知，申请人主张其入职及工作

的主体为超市总部，而被申请人仅系其中分店之一，因吕振南

系被申请人的经营者，故认为其与被申请人存在劳动关系。而

现查明的证据无法证明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存在建立劳动关系的

主观合意，且现有法律并未禁止自然人作为多个企业的法定代

表人或经营者，申请人以被申请人经营者为吕振南作为认定其

与被申请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依据过于片面及缺乏事实依

据。加之，申请人从事的工作不仅限于被申请人的业务，还包

含其他经营主体的业务内容，故不能仅凭申请人从事工作与被

申请人经营范围相关的内容作为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必然

条件。因此，现有证据未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申请人与被

申请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。然而，申请人在本案中亦未能提供

证据证明被申请人曾向其作出解除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，故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之规定，其

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。因此，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

支付经济补偿的仲裁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，本委不予

支持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，之

规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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驳回申请人的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，申请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自

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

诉讼；申请人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

律效力。被申请人有证据证明本仲裁裁决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九条规定之情形之一的，可自收

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

销裁决。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

另一方当事人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

法院申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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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

仲 裁 员 陈隽英

二○二四年二月二十九日

书 记 员 王嘉南


